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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期建设项目表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任务
建设规

模
建设时序

备

注

产业发展

高标准农田
在居民点周围实施高标准

农田 82.007 公顷

82.007

公顷
2025

特色民宿
在村域南侧打造特色民宿

项目，满足游客居住需求

0.45 公

顷
2025

游客服务中心
结合墨祠斋西侧广场新建

游客服务中心 1 处

0.06 公

顷
2025

蔬菜采摘基地
结合蔬菜大棚打造蔬菜采

摘项目，促进农旅融合
— 2025

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

蓄水池
规划建设蓄水池替代水塔

作为供水设施

424 平方

米
2025

污水处理设备
划建设地埋式污水处理设

备，位于中塬组南侧

223 平方

米
2024

垃圾收集点

规划沿村庄支路、巷道，按

服务半径不大于 100 米的

标准，增设 6处分类垃圾收

集点

6处 2025

公共厕所
结合规划游客服务中心新

增公共厕所
1处 2025

互助幸福院

在原有村级幸福院的基础

上进行扩建，增设老年日间

照料中心和老年活动室

900 平方

米
2025

川口河战役纪

念馆

在村委会东北侧规划新增

文化用地进行川口河战役

纪念馆建设

0.26 公

顷
2025-2026

秦官湖公园
在秦官湖东侧新增公园绿

地，打造秦官湖公园。

0.66 公

顷
2025-2026

村容村貌提升 宅前屋后清理
对村庄宅前屋后堆放杂物

进行清理
— 2024-2025



三、管制规则

（一）农用地管控

村庄内规划耕地保有量目标 84.92 公顷，未经许可不得随意占用

耕地。村庄已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82.007 公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

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等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

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等活动。

（二）生态用地管控

村庄内无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村内水域、湿地等生态用地，主要包括横水河及河流两侧湿

地等，不得进行破坏和污染生态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做到慎砍树、

禁挖山、不填湖。

（二）历史文化保护与管控

1984年大塬遗址被凤翔区人民政府确定为“仰韶文化大塬遗址”，

并被确定为县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保护范围为东至小塬村东的断崖，

南至小原村，北至横水河。东西 150 米，南北 300 米。建设控制地带

为小原村基地北墙，南至其他三面不涉及。

（四）建设用地管控

1.农村住宅

村庄划定宅基地 18.72 公顷，规划新增宅基地 0.25 公顷，每户

建筑基底面积控制在 200 平方米以内。应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

建设住宅，且优先利用村内闲置宅基地和空闲地。

2.产业发展

涉及经营性的建设用地建筑密度需控制在 50%以下，建筑高度不

超过 12米，容积率不超过 1.2，绿地率不小于 25%。

3.配套设施



村庄内供水、供电、污水处理等设施用地，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

用途。房屋排水接口需经村委会确认后再进行建设。

（五）村庄安全与防灾减灾

农房建设及其他房屋建设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村庄建筑的间距和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主要

道路为消防通道，不准长时间放置阻碍交通的杂物。

广场、学校操场等为地震等紧急情况下的防灾避险场所，建设和

使用应利于紧急避灾时的使用要求。

（六）村庄风貌管控

村内主要道路两侧建房应严格退后 3 米，保持建筑界面整齐。建

筑高度、风格及色彩等应协调统一。



四、村规民约

遵纪守法 爱国爱家 村容村貌 共同维护

倡导文明 学习科学 立身处世 诚信为本

道德守礼 保护生态 积攒绿色 储蓄生命

齐心协力 整洁卫生 清洁村庄 人人参与

美化环境 爱护公物 社会公德 人人遵守

党员干部 带头奉献 以身作则 表率子女

尊老爱幼 邻里和睦 移风易俗 厚养薄葬

固土防沙 草木当家 扶助危难 关注弱小

勤劳致富 勤俭持家 同心奋进 敢于争光


